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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有关要求，本公司对控股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历年所作承诺的履行情

况进行了核查，截止目前所有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

行的情况。现将控股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在承诺期限内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

诺情况披露如下： 

一、控股股东承诺 

（一）股改承诺 

1、承诺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深圳市国资委”）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如下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

数量达到 5%以上的，控股股东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

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2、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正持续履行中，截至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承

诺，未发生与承诺内容相悖的事宜。 

（二）在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所做承诺 

1、承诺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在 2007 年本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

作出如下承诺：承诺建立和完善已获取的上市公司未公开信息管理内控制度，督

促相关信息知情人不利用本公司未公开信息买卖本公司证券，不建议他人买卖本

公司证券，也不泄露本公司未公开信息，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知悉

本公司未公开信息的知情人名单，由本公司报送深圳证监局、证券交易所备案。 

2、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3、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仍在持续履行中，截至目前，承诺人严格履行

承诺，未发生与承诺内容相悖的事宜。 

 



二、本公司所做承诺 

（一）承诺事项：本公司在 2007 年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作出如下承诺：承

诺取得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加强未公开信息管理的书面承诺并向深圳证监局报

备；承诺向深圳证监局报备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名单；承诺就治理非规范情况在年

度报告"公司治理结构"中如实披露。 

（二）承诺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三）承诺履行情况：上述承诺仍在持续履行中，截至目前，承诺人严格履

行承诺，未发生与承诺内容相悖的事宜。 

 

三、截止目前，本公司及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

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